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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现有股东如下表：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成都鹏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7000 30%

云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333.33 40%

昆明螺蛳湾新瑞置业有限公司

7000 30%

合计

23333.33 100%

该公司股东中，成都鹏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昆明螺蛳湾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8、控股子公司向其股东上海前滩国际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8亿元财务资助

（1）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双达有限公司与上海前滩国际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前滩” ）合

作开发上海前滩项目，负责该项目开发的项目公司是上海悦耀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悦耀” ，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双达有限公司持有50%股权，上海前滩持有50%股权）。目前该项目销售情况顺利，但未达到利润

分配条件，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增加项目公司收益，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

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上海悦耀计划按双方股东对其持股比例向双方股东提供同等条件的借

款，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因此，项目公司上海悦耀将向上海前滩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的

财务资助。

（2）财务资助对象：上海前滩国际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该公司的注册日期为2003年4月11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492690790� ,公司住址为上海市浦东新

区灵岩南路728号6幢205室，注册资本为447,163,800� 元，法定代表人为李晋昭 ，经营业务范围为：实业投资,国

内贸易,投资咨询(除经济),仓储(除危险品),会展及会务服务,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地基与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施工,房地产开发和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741,538,590.11 32,906,449,129.90

负债总额

33,227,285,807.58 30,351,485,006.3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4,514,252,782.53 2,554,964,123.56

项目

2019

年度

（未经审计）

2018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83,214,416.67 225,982,175.71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

1,959,288,658.97 210,317,947.27

上海前滩控股股东为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前滩及其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上海前滩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19、控股子公司向其股东中铁房地产集团浙江京城投资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亿元财务资助

（1）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世良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世良” ）与中铁房地产集团浙江京城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浙江” ）合作开发嘉兴江南国际城项目，负责该项目开发的项目公司是嘉兴京开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嘉兴京开”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世良持有嘉兴京开51%股权，中铁浙江持

有嘉兴京开49%股权。目前该项目销售情况顺利，但未达到利润分配条件，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

活沉淀资金，增加项目公司收益，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嘉兴京

开计划继续按双方股东对其持股比例向双方股东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

资金。因此，嘉兴京开将向中铁浙江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财务资助。

（2）财务资助对象：中铁房地产集团浙江京城投资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时间为2010年3月30日， 注册地点为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双湾国际城16幢202室， 注册资本20,

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倪志宇。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建筑材料、金属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产

品、家用电器、机械设备、通讯设备的销售；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室内外装饰工程

设计、施工。控股股东为中国铁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铁房地

产集团浙江京城投资有限公司为我司并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嘉兴京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 持有49%

的股权。

中铁浙江现有股东如下表：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中国铁建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5000 100%

合计

5000 100%

中铁房地产集团浙江京城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5,817,502,176.12 29,501,482,290.21

负债总额

20,183,890,107.18 25,394,160,962.46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5,605,458,969.15 4,096,692,416.15

项目

2019

年度

（未经审计）

2018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7,814,434,723.75 3,441,064,566.98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

2,344,442,892.42 1,614,722,948.29

20、控股子公司向其股东上海万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3亿元财务资助

（1）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公司与上海万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万科” ）合作开发上海翡翠别墅项目，负责该项目开

发的项目公司是上海加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加来”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上海加来

51%股权，上海万科持有上海加来49%股权。目前该项目销售情况顺利，但未达到利润分配条件，为提高累积资

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增加项目公司收益，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

提下，项目公司上海加来计划继续按双方股东对其持股比例向双方股东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用于补充

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因此，上海加来将继续向上海万科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3亿元的财务资助。

（2）财务资助对象：上海万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时间为2002年01月17日，注册地点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路727号208A室，注册资

本20,409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张海。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房地产综合开发经营及相关技术的咨询服

务。

控股股东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万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为我司并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上海加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49%的股权。

上海万科现有股东如下表：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409 100%

合计

20,409 100%

上海万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323,964,287.33 65,096,419,107.67

负债总额

58,552,697,054.25 63,242,197,123.0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771,267,233.08 1,854,221,984.67

项目

2019

年度

（未经审计）

2018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9,117,096.77 219,466,519.3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

7,251,272,005.75 3,181,349,244.55

21、控股子公司向其股东深圳汇金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供不超过8亿元财务资助

（1）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集团深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公司” ）与深圳汇金壹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汇金壹号” ）合作开发深圳中粮祥云国际项目，负责该项目开发的项目公司是

深圳市锦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锦峰城”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深圳公司持有锦峰城51%股权，

汇金壹号持有锦峰城49%股权。目前该项目销售情况顺利，但未达到利润分配条件，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

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增加项目公司收益，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

司锦峰城继续计划按双方股东对其持股比例向双方股东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

的流动资金。因此，锦峰城将继续向汇金壹号提供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的财务资助。

（2）财务资助对象：深圳汇金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汇金壹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是安联汇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并募集的有限合伙企

业，注册日期为2014年1月14日，主要经营场所为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4405，执行

事务合伙人为安联汇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赵赟。经营业务范围为：受托资产管理

(不含证券、期货、保险、银行及其他金融业务)；投资管理、投资顾问、股权投资、财务咨询；委托管理股权投资基

金；供应链管理；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汇金壹号的普通合伙人（GP）为：安联汇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5897473X9，

注册日期为2013年9月16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高瑛，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

田路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4405，经营范围：受托资产管理（不含证券、期货、保险、银行及其他金融业务）；投资

管理、股权投资、委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

汇金壹号的有限合伙人（LP）为：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

汇金壹号（包括其有限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汇金壹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的总资产610,180,000.00元，总负债1,055,495,200.00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445,320,000.00元， 营业收入为33,440,000.00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250,129,500.00元。 截止

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的总资产736,517,900.00元，总负债123,429,800.00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613,

088,100.00元，营业收入为33,436,700.00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70,143,300.00元。

22、控股子公司向其股东杭州盛飞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4亿元财务资助

（1）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全资子公司杭州鸿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鸿悦” ）与杭州盛飞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杭州盛飞” ）合作开发杭州旭辉中粮朗香郡项目，各持有项目公司杭州旭悦置业有限公司（简称“杭州旭

悦”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50%股权，目前该项目销售情况顺利，但未达到利润分配条件，为提高累积资金的

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增加项目公司收益，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

项目公司杭州旭悦计划按双方股东对其持股比例向双方股东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

股东的流动资金。因此，杭州旭悦将向杭州盛飞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的财务资助。

（2）财务资助对象：杭州盛飞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日期为2017年11�月20日， 注册地址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启迪路198号

A-B102-978室，注册资本为 1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贲宇，经营范围：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策划，经济信息咨

询（除商品中介），企业信息咨询。控股股东为浙江旭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林中。杭州盛飞为我

司并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杭州旭悦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杭州旭悦置业有限公司50%的股权。

杭州盛飞现有股东如下表：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浙江旭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 100%

合计

10 100%

杭州盛飞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6,998,785.99 15,004,256.36

负债总额

486,999,882.41 15,005,000.0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096.42 -743.64

项目

2019

年度

（未经审计）

2018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

-352.78 -743.64

23、控股子公司向其股东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3亿元财务资助

（1）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全资子公司成都天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天泉” ）与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重庆金科” ）合作开发重庆浣溪锦云项目，各持有项目公司重庆金悦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重庆金悦汇”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50%股权，目前该项目销售情况顺利，但未达到利润分配条件，为提高累

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增加项目公司收益，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

的前提下，项目公司重庆金悦汇计划按双方股东对其持股比例向双方股东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用于补

充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因此，重庆金悦汇将向重庆金科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的财务资助。

（2）财务资助对象：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日期为2011年4�月7日， 注册地址为重庆市南岸区茶园新城区世纪大道99号A栋， 注册资本为

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周达，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房地产开发；自有房屋出租；机电设备安装；企业管理咨询。

控股股东为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金科为我司并表

范围内控股子公司重庆金悦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持有重庆金悦汇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50%的股权。

重庆金科现有股东如下表：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 100%

合计

2000 100%

重庆金科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405,999,048.97 838,629,419.58

负债总额

6,434,079,919.37 969,507,471.79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8,080,870.40 -130,878,052.21

项目

2019

年度

（未经审计）

2018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4,803,256.05 203,179,956.68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

91,917,010.49 80,785,011.49

24、控股子公司向其股东重庆昆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3.5亿元财务资助

（1）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全资子公司成都天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天泉” ）与重庆昆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重庆昆翔” ）合作开发重庆祥云赋项目，直接及间接各持有项目公司重庆悦致渝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简称“重庆悦致渝”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50.995%、49.005%股权。目前该项目销售情况顺利，但未达到

利润分配条件，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增加项目公司收益，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

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重庆悦致渝计划通过其股东重庆灏悦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按成

都天泉和重庆昆翔对其持股比例向双方股东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

金。因此，重庆灏悦将向重庆昆翔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5亿元的财务资助。

（2）财务资助对象：重庆昆翔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注册日期为2013年4�月12日， 注册地址为重庆市垫江县桂溪街道明月二路469号5幢， 注册资本为

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郑小姣，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房地产开发；家电、百货、交电、针纺织品、服装、建筑材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装饰材料、金属材料、农副产品销售，五金、机电产品生产、销售；房屋租赁；房屋销售；企业

管理服务；物业管理。控股股东为重庆惠斯特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李增秀。重庆昆翔为我司

并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重庆悦致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间接股东， 持有重庆悦致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9.005%的股权。

重庆昆翔现有股东如下表：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重庆惠斯特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4500 90%

重庆蝶恋花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500 10%

合计

5000 100%

重庆昆翔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55,917,154.38 1,128,465,735.13

负债总额

1,153,357,572.73 1,109,110,617.92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559,581.65 19,355,117.21

项目

2019

年度

（未经审计）

2018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953,476.85 3,459,863.35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

-16,795,535.56 -14,926,722.19

25、控股子公司向其股东上海景时南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提供不超过1.8亿元财务资助

（1）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公司” ）与上海景时南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景时南科” ）合作开发南京中粮祥云项目，负责该项目开发的项目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粮祥

云置业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祥云” ，南京公司持有51%股权，景时南科持有49%股权）。目前该项目销

售情况顺利，但未达到利润分配条件，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增加项目公司收益，根

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南京祥云计划继续按双方股东对其持股比

例向双方股东提供同等条件的借款，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因此，项目公司南京祥云将继续向

景时南科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8亿元的财务资助。

（2）被资助对象：上海景时南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景时南科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是上海景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并募集的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350807816Q,注册日期为2015年9月7日，主要经营场所为上海市青浦区工业园区郏

一工业区7号3幢1层O区163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景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为胡健岗先生，经营业务范围为：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景时南科的普通合伙人 （GP） 为： 上海景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057634979B，注册日期为2012年11月20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胡健岗，住所

为上海市青浦区盈港东路8000弄242号，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景时南科的有限合伙人（LP）为：

（1）上海景润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9351232X1，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

3月28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胡健岗，注册地为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539号二座37层

3704室，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上海华富利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712493724，该公司成立于2013年7月1

日，注册资本为11,687.22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余海春,注册地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528

号南楼S1903、S1904室，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景时南科（包括其有限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景时南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止2018年12月31日，景时南科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66,279,753.58元，负债总额为1,944,064.26元，归属

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364,335,689.32元，2018年1-12月的营业收入0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为28,

152.71元；截至2017年12月31日，景时南科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32,830,450.17元，负债总额为23,022,913.56元，归

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309,807,536.61元，2017年度的营业收入为16,688,241.64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净利润为-33,930,910.72元。

26、控股子公司向其股东上海景时成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提供不超过1.6亿元财务资助

（1）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公司” ）与上海景时成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景时成攀” ）合作开发成都中粮鸿云项目，负责该项目开发的项目公司是成都鸿悦置业有限公司。

成都公司持有项目公司51%股权，景时成攀持有项目公司49%股权。目前该项目销售情况顺利，但未达到利润分

配条件，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增加项目公司收益，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

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成都鸿悦计划继续按双方股东对其持股比例向双方股东提供同等条件的

借款，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因此，项目公司成都鸿悦将继续向景时成攀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6

亿元的财务资助。

（2）被资助对象：上海景时成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景时成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是上海景润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并募集的有限合伙

企业，注册日期为2014年10月31日，主要经营场所为上海市杨浦区国定路323号1102-159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为

上海景润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胡健岗。经营业务范围为：实业投资，投资

管理投资咨询（不得从事经纪）。

上海景时成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GP）为：上海景润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具体

情况详见上述第25项内容。

景时成攀的有限合伙人（LP）为：

（1）上海华富利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上述第25项内容。

（2）上海景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上述第25项内容。

(3)上海财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90693820866，该公司成立于2013年6月3日，注册

资本为2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王家俊,注册地为上海市虹口区广纪路738号2幢231室，经营范围：特定客

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景时成攀（包括其有限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景时成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止2018年3月31日，景时成攀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36,025,722.49元，负债总额为199,367,694.11元，归属

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136,658,028.38元，2018年1-3月的营业收入0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为

-509,393.66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景时南科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315,092,212.01元， 负债总额为316,383,

243.97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1,291,031.96元，2017年度的营业收入为0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净利润为-56,609.74元。

27、控股子公司向其股东上海景时宾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提供不超过1亿元财务资助

（1）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公司” ）与上海景时宾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景时宾华” ）合作开发成都中粮祥云里项目，负责该项目开发的项目公司是成都怡悦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成都 怡悦” ），成都公司持有其 51%股权，景时宾华持有其 49%股权。目前该项目销售情况顺

利，但未达到利润分配条件，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增加项目公司收益，根据经营发

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成都怡悦计划继续按双方股东对其持股比例向双方

股东提供同等条件的借款，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因此，项目公司成都怡悦将继续向景时宾华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的财务资助。

（2）被资助对象：上海景时宾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景时宾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是上海景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起设立并募集的有限合伙

企业，注册日期为 2016� 年 3� 月 3� 日，主要经营场所为上海市青浦区工业园区郏一工业区 7� 号 3� 幢 1� 层

R�区 150�室，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景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胡健岗先

生，经营业务范围为：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

景时宾华的普通合伙人（GP）为：上海景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上述第25项内容。

景时宾华的有限合伙人（LP）为：上海景润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上述第25项内容。

景时宾华（包括其有限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景时宾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止2018年7月31日，景时宾华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261,356,778.23元，负债总额为-13,764,612.31元，归属

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275,121,390.54元，2018年1-7月的营业收入943,396.00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

润为911,598.92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景时南科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275,349,329.28元， 负债总额为1,139,

537.66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274,209,791.62元，2017年度的营业收入为16,281,394.53元，归属于母

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为-802,689.01元。

28、控股子公司向其股东沈阳业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5亿元财务资助

（1）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锐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锐境” ）与沈阳业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沈阳业昌” ）合作开发隆悦祥云项目，负责该项目开发的项目公司是沈阳和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

“沈阳和广”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目前该项目销售情况顺利，但未达到利润分配条件，为提高累积资金的

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增加项目公司收益，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

项目公司沈阳和广计划按双方股东对其持股比例向双方股东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

股东的流动资金。因此，沈阳和广将向沈阳业昌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财务资助。

（2）财务资助对象：沈阳业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时间为2019年9月25日，注册地点为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1号1座5901单元，注册资

本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蒋杰。经营范围：企业管理； 商务信息咨询；财务信息咨询；税务信息咨询；人力资

源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设计；房地产营销策划；自有房屋租赁；房产中介服务；会议、展览展示服务；市

场管理。控股股东为辽宁华宇业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蒋业华。沈阳业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我

司并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沈阳和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30%的股权。

沈阳业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现有股东如下表：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辽宁华宇业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 100%

合计

1000 100%

沈阳业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止2019年12月31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150,000,440.03元，总负债150,000,500.00元，归属于母公司

的所有者权益-59.97元，营业收入为0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59.97元。

29、控股子公司向其股东黑龙江省中农投资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2亿元财务资助

（1）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沈阳锐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锐境” ）与黑龙江省中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农投资” ）合作开发锦云世家项目，负责该项目开发的项目公司是哈尔滨悦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

称“哈尔滨悦麟”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沈阳锐境持有哈尔滨悦麟51%股权，中农投资持有哈尔滨悦麟49%

股权。目前该项目销售情况顺利，但未达到利润分配条件，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增

加项目公司收益，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公司哈尔滨悦麟计划按双方

股东对其持股比例向双方股东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因此，哈尔滨

悦麟将向中农投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财务资助。

（2）财务资助对象：黑龙江省中农投资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时间为2019年8月23日，注册地点为哈尔滨市南岗区雨阳街8号3层，注册资本500万元，法定代

表人为杨晓亮。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行业、商业、教育行业、工程项目进行投资。控股股东为刘剑虹。

黑龙江省中农投资有限公司为我司并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哈尔滨悦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 持有49%

的股权。

黑龙江省中农投资有限公司现有股东如下表：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刘剑虹

425 85%

黑龙江省观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75 15%

合计

500 100%

黑龙江省中农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止2019年12月31日，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170,004,811.88元，总负债150,001,050.00元，归属于母公司

的所有者权益20,003,761.88元，营业收入为0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3,761.88元。

30、控股子公司向其股东辽宁保利实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1.5亿元财务资助

（1）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公司与辽宁保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保利” ）合作开发中粮保利堂悦项目，负责该项目开发的

项目公司是沈阳和悦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沈阳和悦”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沈阳和悦51%股权，

辽宁保利持有沈阳和悦49%股权。目前该项目销售情况顺利，但未达到利润分配条件，为提高累积资金的使用

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增加项目公司收益，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

公司沈阳和悦计划按双方股东对其持股比例向双方股东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用于补充公司及其他股东

的流动资金。因此，沈阳和悦将向辽宁保利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的财务资助。

（2）财务资助对象：辽宁保利实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时间为2013年1月8日，注册地点为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红椿路48号，注册资本20000万元，法定

代表人为周涛。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自有房屋租赁，产业投资

（法律法规禁止及应经审批而未获批准的项目除外），土地整理。控股股东为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保利实业有限公司为我司并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沈阳和悦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49%的股权。

辽宁保利实业有限公司现有股东如下表：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100%

合计

20,000 100%

辽宁保利实业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267,748,743.88 9,997,432,917.94

负债总额

12,155,344,640.63 9,389,815,265.79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636,547,974.63 199,461,957.93

项目

2019

年度

（未经审计）

2018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19,331,373.59 435,112,206.52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

435,127,516.7 -702,22,370.99

31、控股子公司分别向其股东深圳市锦年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南京正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分别提供不超过

1.7亿元财务资助

（1）提供财务资助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粮地产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公司” ）与深圳市锦年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深圳锦年” ）、南京正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正麟” ）合作开发南京珑悦项目，负责该项

目开发的项目公司是南京卓泓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卓泓晟” ，南京公司持有33.5%股权，深

圳锦年持有33.5%股权，南京正麟持有33%股权）。目前该项目销售情况顺利，但未达到利润分配条件，为提高累

积资金的使用效益，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增加项目公司收益，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在符合当地预售款管理规定

的前提下，项目公司南京卓泓晟计划按各股东对其持股比例向所有股东提供同等条件的借款，用于补充公司

及其他股东的流动资金。因此，项目公司南京卓泓晟将分别向其股东深圳锦年提供不超过1.7亿元财务资助，向

南京正麟提供不超过1.7亿元财务资助。

（2）财务资助对象

①深圳市锦年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锦年的注册日期为2011年11月16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86737850B,公司住址为深圳市福田

区金田路皇岗商务中心1号楼6501，注册资本为2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华，经营业务范围为：地基与基础

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深圳锦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58,285.97 181,092,521.88

负债总额

1,762,238,054.32 1,749,672,431.32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477,656,788.90 452,594,398.60

项目

2019

年度

（未经审计）

2018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95,949,171.24 95,949,171.2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

-2,862,588.54 -2,862,588.54

深圳锦年控股股东为卓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锦年及其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深圳锦年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②南京正麟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该公司的注册日期为2018年01月22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15MA1UY19L3C� ,公司住址为南京市江

宁区东山街道金箔路619号，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许依山，经营业务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

物业管理；商业管理。

南京正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5,300,250.68 199,804,684.20

负债总额

165,629,606.66 203,485,389.0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329,355.98 -3,680,704.84

项目

2019

年度

（未经审计）

2018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932,307.79 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净利润

3,351,348.86 -3,680,704.84

南京正麟控股股东为正荣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正麟及其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南京正麟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三、提供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及资金计划安排，按照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公司将于财务资助

实际发生时与上述对象签订具体协议。约定被资助对象应当遵守的条件、资助金额、资助期限及违约责任等内

容。

四、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密切关注被资助对象的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变化、对外担保或其他负债、分立、合并、法定代表人的变

更及商业信誉的变化情况，积极防范风险并根据相关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能够保证在建项目的融资需求，确保项目运营的

顺利推进，同时提高部分合作项目冗余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增加项目公司收益，符合公司整

体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董事会在全面评估被资助对象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

用状况、履约能力情况的基础上,认为提供财务资助的对象资产较优质、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

履约能力，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董事会同意上述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并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监管规则，公司承诺在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

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发表以下独立意

见：

我们对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必要性、价格的公允性、程序的合规性以及存在的风险性进行了分析后

认为：

1、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是为了保证在建合作项目的融资需求，实现项目顺利运营。对参股子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时，公司能够对提供财务资助的对象进行共同控制或产生重大影响，随时了解其财务状况和运营风

险并及时采取措施。财务资助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本次控股子公司向其股东提供财务资助，

是在保证项目建设及运营的资金需求的前提下， 项目公司按股权比例向其各方股东提供的同等条件借款，有

助于有效盘活沉淀资金，增加项目公司收益。财务资助行为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

2、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对象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财务资助的风险处于可控范

围内。本次提供财务资助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已经获得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通过，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的内容、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其他说明

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 《关于提请审议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的提案》、《关于提请审议公司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的提案》 等关于财务资助事项的提案。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212.42亿元，占公司截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109.43%（净资产的比重为49.93%）。

公司不存在对外财务资助的逾期情况。

八、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31� �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2020-031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进行授权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财务资助授权管理概述

1、随着公司房地产合作开发项目的增加，为保证在建项目的融资需求，确保项目运营的顺利推进，根据经

营发展需要，为提高公司运营效率，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对符合以下条件的财务资助事项进行决策，董事会在取得股东大会前述授权之同时，进一步转授权公司

总经理对上述事项进行决策，具体条件如下：

（1）被资助的项目公司从事单一主营业务且为房地产开发业务，且资助资金仅用于主营业务；

（2）被资助的项目公司的其他股东或者其他合作方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包括资助金额、

期限、利率、违约责任、担保措施等；

（3）授权财务资助总额度为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对单个项目公司的财务资助金额不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4）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批准后的12个月。

2、公司于2020年3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财务资助授权管理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财务资助授权管

理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3、根据《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财务资助授权

管理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财务资助协议

本次财务资助为拟提供财务资助授权事项，公司将于财务资助实际发生时与上述对象签订具体协议。

三、风险防范措施

公司密切关注财务资助对象的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变化、对外担保或其他负债、分立、合并、法定代表人的

变更及商业信誉的变化情况，积极防范风险并根据相关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旨在解决项目公司经营发展所需资金，有

利于加快该等公司的项目建设进度，从而促进公司的整体发展，且授权要求在提供财务资助的同时，其他股东

根据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本次财务资助授权管理事项符合公司

整体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董事会同意本次财务资助授权管理事项，并同意将本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根据《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监管规则，公司承诺在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

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公司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

授权管理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授权管理的必要性、程序的合规性以及存在的风险性进行了分析后认

为：

1、公司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是为了保证在建合作地产项目的融资需求，实现项目顺利

运营。公司能够对提供财务资助的对象进行控制或产生重大影响，随时了解其财务状况和运营风险并及时采

取措施。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

2、本次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事项已经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通过，本次对项目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的内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从事地产业务》 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 《公司章

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其他说明

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 《关于提请审议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的提案》、《关于提请审议公司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的提案》 等关于财务资助事项的提案。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212.42亿元，占公司截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109.43%（净资产的比重为49.93%）。

公司不存在对外财务资助的逾期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行授权管理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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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日常性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0年度公司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概述

1、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在2020年与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以下统称“关联方” ）发生物业租赁、接受劳务、提供劳务、采购商品等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30,319

万元，公司上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人民币21,364.28万元。

2、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与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交易构成日常性

关联交易。

3、上述关联交易已于2020年3月27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审议事项属关

联事项，根据相关规则，在交易对方或交易对方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的关联董事周政、马德伟、朱来宾、姜勇已

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通过。三名独立董事就此项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函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专项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也无

需经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万元）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

(

万

元

)

2019

年发生

金额（万元）

承租

中粮集 团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承租关联方物

业作为办公场所或商铺。

按市场价格或

比 照 市 场 价

格。

3,300 593.06 2,372.24

出租

中粮集 团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出租

部分物业。

按市场价格或

比 照 市 场 价

格。

18,108 3,786.97 14,913.42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劳

务

中粮集 团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提

供的物业管理、 餐饮、员

工保

险、酒店管理、酒店住宿、

IT

等服务。

按市场价格或

比 照 市 场 价

格。

6,238 635.08 2,548.38

向 关 联 人

提供劳务

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提供

的物业管理等服务。

按市场价格或

比 照 市 场 价

格。

1,617 420.72 1,507.80

向 关 联 人

购买商品

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方购买商

品

按市场价格或

比 照 市 场 价

格。

1,056 81.74 22.44

合计

30,319 5,517.57 21,364.28

注：因中粮集团下属公司与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关联人数量众多，难以披露全部关联人信息，因此对

于预计发生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0.5%的关联人， 以同一实际控制人为口径进行合并列

示。

（三）2019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万元）

预计金额

（万元）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

）

披露日期及索引

承租

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承租

关联方物业作为办

公场所或商铺。

2,372.24 2,570 - -7.69%

2019-4-4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出租

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不

含中粮贸易

有限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向关

联方出租部分物业。

8,916.28 10,922 1.73% -18.36%

2019-4-4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中粮贸易有

限公司

中粮贸易有限公司

承租本公司子公司

北京中粮广场发展

有限公司所有的中

粮广场写字楼。

5,997.14 5,933 1.17% 1.08%

2019-4-4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劳务

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接受

关联方提供的物业

管理、餐饮、员工保

险、酒店管理、酒店

住宿、

IT

等服务。

2,548.38 3,977 - -35.92%

2019-4-4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劳务

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公司及子公司向关

联方提供的物业管

理等服务。

1,507.80 2,326 2.18% -35.18%

2019-4-4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向 关 联

人 购 买

商品

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

方购买商品

22.44 517 -95.66%

2019-4-4

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总计

21,364.28 26,245 - -18.60%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

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

2019

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控制在预计范围内，且实际发生总额未

低于预计交易额的

20%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不存在较大差

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

2019

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控制在预计范围内，且实际发生总额未

低于预计交易额的

20%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不存在较大差

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为本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注册日期为1983年7月6日，注册地点为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注册资本人民

币1,191,992.9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吕军，经营范围：粮食收购；批发预包装食品(有效期至2021年9月4日)、食用农

产品；境外期货业务(品种范围以许可证为准，有效期至2020年11月22日)；进出口业务(自营及代理)；从事对外咨

询服务；广告、展览及技术交流业务；酒店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物业代理；自有房屋出租。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止2019年9月30日，中粮集团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5,882.85亿元，净资产 1,735.48亿元，2019年1-9月营

业收入为3,538.92亿元，净利润为78.92亿元。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

关系情形。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为依法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实体，具备正常的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在上述出租

物业、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等提供服务类日常性关联交易中，各关联方的经营情况良好，对公司提供的物业管

理、物业租赁服务均具备履约能力和支付报酬的能力。在上述购买商品及承租物业、接受餐饮服务、保险服务、

酒店管理服务、酒店住宿、IT服务等购买商品及接受服务类日常性关联交易中，各关联方均具备相应的业务资

格并具有多年的专业服务经验，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及子公司 2020年预计与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发

生的关联交易，主要包括：购买商品、承租关联方部分物业作为办公区域、向关联方出租部分物业、为关联方提

供物业管理服务以及接受关联方提供的物业管理、餐饮、员工保险、酒店管理服务、酒店住宿、IT等服务。

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价格的制定依据为：按市场价格或比照市场价格，参照各关联方向其他市场主体提

供租赁、餐饮、保险、酒店管理、酒店住宿、IT等服务的收费标准以及本公司向业主提供物业管理、物业租赁等服

务的收费标准确定。公司在发生上述日常性关联交易时，将签署相关协议。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次承租部分关联方物业作为办公区域类关联交易能够为公司提供便捷的办公环境等服务，充分保障公

司办公的正常运行；本次向关联方出租物业、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等出租及提供劳务类关联交易，有利于促进公

司控股子公司大悦城地产所从事的持有型业务的物业租赁业务以及公司物业管理服务等业务的发展；本次接

受关联方提供的团体人身寿险服务、餐饮服务、IT服务等劳务，有利于完善公司员工福利体系，创造高效、团结

的企业文化，助力公司长远发展；本次向关联方购买商品、接受关联方提供的酒店管理服务，是为了配合公司

业务开展所需。

本次日常性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交易定价公允、公正、公平、 合理，有利于公司经营管理业务

的发展，符合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

本次日常性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亦不会影 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

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控制。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

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2020年度日常性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拟在2020年与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统称“关联方” ）发生物业租赁、接受劳

务、提供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为30,319万元，费用标准按市场价格或比照市场价格。上年同类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人民币21,364.28万元。

1、对于上述关联交易，我们认为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2、公司2019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控制在预计范围内，且实际发生总额未低于预计交易额的20%，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不存在较大差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严格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 的市场交易

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关联交易的内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董事会在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审议时，审计委员会出具了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专项意见；董事会在对本

次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5、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和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独立

性，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控制。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前确认函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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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0年度在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存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了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融资需求，本着存取自由的原则，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与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粮财务公司” ）于2019年签署了《金融服务协议》，期限三

年，由中粮财务公司继续为公司提供存款、信贷、资金管理及其他金融服务。

2020�年，公司及下属公司在中粮财务公司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最高信贷余额不超过人民

币30亿元。

2、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与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属于受同一法人中粮集团

有限公司控制的关联法人，本次公司在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存款、信贷及其他金融服务构成关联交易。

3、本项关联交易议案已经2020年3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相关规

则，在交易对方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的关联董事周政、马德伟、朱来宾、姜勇已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同意。三

名独立董事就关联交易已进行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专项意

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也无

需经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2年9月24日，为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依法接受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10000710930245D，住所为：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

南大街8号中粮福临门大厦19层，法定代表人为骆家駹，注册资本 10� 亿元，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

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

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

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批准发

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银复[2001]206号文件批准，于2002年9月24日经工商行政管理局批

准设立。2006年3月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京银监复【2006】86号）增加注册资本金，注册资本金

从人民币46,520万元增至100,000万元；2012年9月24日经中国银监会批准（银监复【2012】537号）中粮期货有限

公司将所持有的3,256.40万元股权转让给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根据2018年6月27日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文件（中粮

总字【2018】208号）《关于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1%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批复》，中粮集团（深圳）有限公司

将所持有的1,000万元股权划转给中粮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划转后股东构成及出资比例如下：中粮集团有限公

司出资人民币67,223.60万元，美元2,0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3.74%；中粮贸易有限公司（原中粮粮油有限公

司）出资人民币13,0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3%；中粮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原中粮明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出

资人民币3,256.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26%；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为中粮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中粮财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财务公司最近三年经营情况良好。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 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充足率为

21.28%。该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财务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21,264,783,705.82 17,991,093,411.12

总负债

17,325,429,285.89 14,317,109,733.89

净资产

3,939,354,419.93 3,673,983,677.23

2019

年（未经审计）

2018

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9,000,956.16 321,956,334.29

净利润

290,609,863.74 247,961,392.50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中粮财务公司将向公司提供存款、信贷、结算以及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中粮财务公司可

从事的其他业务。

2019�年，公司及下属公司在中粮财务公司存款与信贷的限额如下：

1、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

2、最高信贷余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

四、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中粮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存款服务的存款利率将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利

率，不低于同期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也不低于中粮集团其他成员企业同期在中粮财务

公司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

中粮财务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贷款利率将不高于公司在国内主要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中粮财务公司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将不高于中国主要金融机构就同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家规范性非银行金融机构，能提供丰富的业务组合和完善的服务。公司与中

粮财务公司发生存贷款等的业务，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开展，能够进一步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为公司地产

业务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公司与中粮财务公司开展存贷款业务,以市场公允价格进行，遵循了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关于深圳上市公司在大股东附属财务机构存款有关

事项的通知》，强化风险控制意识，已于2012年3月16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保障存款资金

安全性为目标的《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存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的议案。该

预案对风险的分析与控制全面、防范措施得当、责任明确，能够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财务公司的资

金风险，维护资金安全。

六、当年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 2020年 2月29�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结算户上的贷款余额为12.66亿元，存

款余额为15.74亿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2020年

度在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贷款的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1、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规范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其经

营范围内为本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与其发生存贷款业务符合公司日常经营

管理活动的需要；

2、公司与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遵循了一般商业条款，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金融服务协议》规定本着存取自由的原则，2020年公司及下属公司在中粮财务公司最高存款余额不超

过人民币30亿元；最高信贷余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存贷款风险可控，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的情况；

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2019年12月31

日）》，对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状况和风险现状进行了评估。公司现行有效的《关于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在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存款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对风险的分析与控制全面、防范措施得

当、责任明确，能够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在财务公司的资金风险，维护资金安全；

5、董事会在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审议时，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出具了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专项意见；董事会

在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并同意本次关联交易。本次关联

交易的内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2、金融服务协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0年度在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贷款的关联交易的事前确认函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0年度在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贷款的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5、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0年度在中粮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贷款的关联交易的专项

意见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31� � �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2020-034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申请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了支持公司所属项目开发，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向关联方中

粮置地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置地” ）、裕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传公司” ）、鹏利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鹏利国际” ）申请借款。其中向中粮置地申请不超过5.5亿元借款，期限1年，利率为不超过额度

项下每笔借款对应的同期金融机构借款利率；向裕传公司申请不超过4亿元借款，期限1年，利率为不超过同期

金融机构借款利率；向鹏利国际申请不超过3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其他币种借款，期限1年，利率为不超过同期金

融机构借款利率。

2、本次交易对方中粮置地管理有限公司、裕传有限公司、鹏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均与公司属于受同一法人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关联法人。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均已获得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并出具了独立意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了专项意

见。本项关联交易议案已经2020年3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相关规则，

在交易对方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的关联董事周政、马德伟、朱来宾、姜勇已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同意。

上述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也无

需经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中粮置地管理有限公司

中粮置地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58581923XC，成立时间为2012年1月10日，注册地为北

京，住所地为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13层1301-5房间。法定代表人为周政，注册资本为美元1600万元。

经营范围为物业管理；管理咨询；投资咨询；商业咨询；市场营销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2019年度的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0.41亿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为2.5亿元,总资产为

43.67亿元。中粮置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中粮置地为公司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国耀企业有限公司独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

制人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裕传有限公司

裕传有限公司于2013� 年11月4日在香港成立， 住所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铜锣湾告士打道262号中粮大厦33

层，商业登记证号码：62278192-000-11-19-9，主要业务为投资控股。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良好。裕传有

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该公司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0港元，净利润为0.071亿港元，截止2019年12月31日，裕传有限公司的总资产

4.90亿港元，净资产为1.61亿港元。

裕传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天柱有限公司独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

为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3、鹏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鹏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于1973�年1月30日在香港成立，住所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铜锣湾告士打道262号中粮

大厦33层，商业登记证号码：03758539-000-01-20-5，注册资本为14.48亿港元，主要业务为投资控股。主要业务

最近三年经营状况良好。鹏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该公司2019年度营业收入为0港元， 净利润为0.02亿港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鹏利国际集团的总资产

57.35亿港元，净资产为52.39亿港元。

鹏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中粮集团 （香港） 有限公司、Rovtec�

Investments� Limited和Ever� Fortune� Properties� Limited合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粮集团有限公

司。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公司向中粮置地、裕传公司、鹏利国际申请借款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为了支持公司所属项目开发，公司拟分别与中粮置地、裕传公司、鹏利国际签署《借款合同》。根据《借款

合同》，公司拟向中粮置地申请不超过5.5亿元借款，期限1年，利率为不超过额度项下每笔借款对应的同期金融

机构借款利率；向裕传公司申请不超过4亿元借款，期限1年，利率为不超过同期金融机构借款利率；向鹏利国际

申请不超过3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其他币种借款，期限1年，利率为不超过同期金融机构借款利率。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本次向中粮置地申请不超过5.5亿元借款，向裕传公司申请不超过4亿元借款，向鹏利国际申请不超过

3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其他币种借款，期限均为1年，利率均为不超过同期金融机构借款利率。符合公允的市场价

格。本次交易能够进一步增强公司的资金实力，为公司地产业务的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

五、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 2020年2月 29�日，中粮置地对公司提供借款本金金额、公司利息支出及其他各类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6.12亿元。裕传公司对公司提供借款本金金额、公司利息支出及其他各类关联交易金额合计4.42亿元。鹏利国际

对公司提供借款本金金额、公司利息支出及其他各类关联交易金额合计2.35亿元。

六、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及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

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向中粮置地管理有

限公司申请不超过5.5亿元借款、向裕传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4亿元借款、向鹏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

3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其他币种借款的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对于本次关联交易，我们认为符合一般商业条款，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交易定价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关联交易的内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董事会在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审议时，审计委员会出具了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专项意见；董事会在对本

次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并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本次关联交易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资金支持，将进一步推进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发展，

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关联方申请借款的关联交易的事前确认函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关联方申请借款的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向关联方申请借款的关联交易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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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0年与中国太平保险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开展融资合作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2019年12月，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引入战略投资者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6.61%，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太平” ）为其控

股股东。为进一步深化与中国太平的战略合作，充分发挥协同效应，公司将充分利用中国太平资金端优势发展

地产业务，通过开展融资合作，助力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实现合作共赢。

为了支持公司及所属项目开发及运营， 公司及子公司拟向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申

请不超过75亿元授信额度， 用于项目开发运营或公司日常经营发展。 上述向中国太平申请的授信额度期限一

年，额度项下每笔借款利率不高于同期金融机构借款利率。

2、本次关联交易所涉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为持有本公司股份超过5%以上股东太

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上述关联交易已于2020年3月27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审议事项属关

联事项，根据相关规则，在交易对方的下属单位任职的关联董事张作学已回避表决，其余董事一致通过。三名独

立董事就此项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确认函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专项

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也无

需经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关联方为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

1、基本情况

（下转B144版）


